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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哲学中重事物对于人的意味，重味觉，重“感”，在“感”所提供的经验基础之上生成了重事

物的“存在特征”，质料与形式统一，有限与无限统一，实践优先等观念，也生成了内在包含时间、变化、

对立性质的特殊范畴（“象”）。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在精确、严密的“不变、确定的思维”之中保持“变

易、交易的、存在着的世界的”思想已成为我们必须面临与承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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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中感觉的秩序 

  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而对世界不同的感觉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范畴、观念与思考方式。

比较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古印度对感觉秩序的规定无疑对理解这些哲学大有裨益。众所周知，

古希腊哲学重视“视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此都有明确的表述。 

  “诸神最先造的器官是眼睛。它给我们带来光。眼睛在脸的上方……视觉是给我们带来

最大福气的通道。如果我们没有见过星辰、太阳、天空，那么，我们前面关于宇宙的说法一

个字也说不出来……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讲话与听觉，诸神以同样的目的和相似的理由把它们

给予我们。”
[1]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觉本身，

喜爱视觉尤胜于其他。不仅在实际活动中，就在并不打算做什么的时候，正如人们所说，和

其他相比，我们也更愿意观看。”
[2]
 

  在所有感觉中，视觉被放在第一位，听觉次之，其他感觉则被轻视、贬低。视觉是一种

距离性感官，它具有直接性、不介入对象等特征，因此视觉所获得的经验最“客观”，最接

近对象本身的性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哲人推崇视觉往往与事物的“形式”联系在

一起。“形式”又被理解为事物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

们把个别事物的是其所是和第一实体都称为形式。”
[3]
视觉与形式、本质的这种关联又促使

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在哲学、科学、绘画等领域不断强化、训练视觉，并以视觉经验为根

据发展出“沉思”式的思维模式
[4]
。法国现象学家汉斯·乔纳斯对于视觉与西方传统哲学的

许多基本观念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揭示：  

  “我们甚至发现，在我们所描述的视觉的这三个特征中，每一个都可以作为哲学的某些

基本概念的基础。呈现的同时性赋予了我们持续的存在观念，变与不变之间、时间与永恒之

间的对比观念。动态的中立赋予了我们形式不同于质料、本质不同于存在以及理论不同于实

践的观念。另外，距离还赋予了我们无限的观念。 

  因而视觉所及之处，心灵必能到达。”
[5]
 

  古代印度哲学对感觉秩序的排列类似于古希腊，他们也是将“视觉”放在第一位。佛教

经论中“感官”的秩序通常为“眼耳鼻舌身”（“五根”），与此相应的感觉秩序通常是“色

声香味触”（“五尘”）。如《无量寿经》卷上：“目睹其色，耳闻其音，鼻知其香，舌尝

其味，身触其光，心似法缘，一切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值得注意的是，

佛教观念中眼与“色”对，而不是与形相对。世亲《大乘五蕴论》
[6]
说：“色者，谓眼境界，



 

 

显色、形色、及表色等。” 安慧《大乘广五蕴论》解释道：显色，“谓青黄赤白”，此四

皆实色（有实质）；“形色者，谓长短方圆等”，此皆假色（无实质）；表色者，有所表示，

名之为表，如屈伸等相是也，此亦假色。在广义的“色”中包含着“相”（即“形色”）。

“相”的范畴在佛教思想中极其重要，但将“色”与“眼”对却又使“相”的观念不同于古

希腊的“形式”范畴。“色”被理解为事物的本质（所谓“有实质”），而 “相”不是事

物的本质。《大乘五蕴论》把“色”解释为：“谓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四大种”略

称“四大”，即我们通常说的地水火风四种基本元素。“四大”及其所造物皆可称为“色”，

换言之，以“色”为事物的本质，故又可以“色”称物。 

  古代中国对感觉的秩序、等级的规定大异于古希腊与印度。尽管不同典籍中诸种感官与

感觉排列的秩序有所不同，但在对待视觉态度上却差不多是一致的，即视觉及所看不是第一

位的东西。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左传》昭公元年，医

和语） 

 “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

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

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左传》昭

公二十五年，子产语）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礼记·乐记》）  

  不管是“味色声”（《左传》），还是“耳目口腹”（《礼记·乐记》），视觉都不拥

有优先性。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象古希腊与印度哲学一样把视觉放在首位呢？如前所述，视

觉在把握事物本身性质方面优越于其他感官。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似乎对于事物本身“是什

么”不大感兴趣，相反，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对于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人有什么作用。

“味色声”或“耳目口腹”的排列都与此相关。就“味”来说，物体直接影响、作用于人的

器官，而“色”、“声”对于人的器官的影响作用的直接性次之。一般来说，“形式”或

“相”对于人的影响不及“色”。古代中国以“五色”（白、青、黑、赤、黄）与“五味”、

“五声”相对，说“五色”而不说“五形”，显然关注更多的是事物的“色”而不是它的

“形”。 

  不过，关注事物的“色”之“关注”并不是把“色”当作自身之外独立的东西来看待，

而是关注“色”对人的作用以及人对“色”的的态度、兴趣。“色”在先秦就被早早地规定

为主体的欲望或欲望的对象，“食色，性也”，“好德如好色”，“声色犬马”，“女色”

等等言辞就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论色彩”之类的著作，在以“形色”作为表

达手段的绘画艺术中重“神似”高于“形似”，这大概都与此关注有关。 

  二、以“味”为原型的“感” 

  色与味是不是物体的性质？它们的物体固有的，还是由人心产生的？英哲人洛克把二者

归入“第二性质”（secondary qualities），并认为是它们不是物体固有的性质： 

  “这些性质我们虽认为它们有真实性，其实，它们并不是物体本身的东西，而是能在我

们心中产生各种感觉的能力，而且是依靠于我所说的各部分底体积、形相、组织和运动等第

一性质的。”
[7]
 

  如第一部分所说，“色”与人的意味关联密切，而且“色”与欲望相关联，具有更强烈

的个人性，较之“形”，它更不确定，更难达到主体间的一致。基于对“是什么”优先关注

的西方重“形式”传统，洛克的这个主张在西方较易得到认同。但在重事物“对于人的意味、

作用”的中国传统中，对于“味”，我们见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在《尚书·洪范》中，

有一段对于“味”的经典而影响深远的表述：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

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五味”是“五行”“作”（作，发也，生也）出来的，它们就是“五行”的“性”
[8]
。

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左传》昭公元年），也是强调“五味”的客观性质。“味”

是客观的“气”的一种存在形式，每种事物都有其不同的存在形式，因此也就有不同的

“味”。“味”即物，物即“味”。这里“味”是事物最重要的特征，或可称“味”为事物

的“本质”（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把“形式”称为事物的特征）。“味”即事物之本质，即

事物之“道”，古汉语及现代汉语都有“味道”一词，大概缘此，味中见（现）“道”也。

中国人说“味道”而不说“色道”、“声道”，这是中国思想中重视“味”的一个重要的见

证
[9]
。 

  以“味”见道的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很多层面都有反映。在中药理论中依靠“味”（气味）

来识别、确定物是很普遍的做法。中药配方，药物的一种就叫“一味”。菜肴也以味称之，

如“野味”。在文学鉴赏、评论中，“味”（情味、滋味）是真正的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味”

才称得上是“诗”或“词”、“文”。 

  “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

新。”（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五言居文词之

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

诗之至也。”（钟嵘：《诗品·序》） 

   “味”是物体本身的性质，人摄“味”入口而有“滋味”。有味者直接且持续绵延地

给予，品味者在此绵延中不断接受“味者”（物）的馈赠，同时品味者也自然地投入、参与、

融入“味者”之中。所以，有“滋味”者能来来回回起作用，能“回味无穷”——味可以

“回”才可以至于“无穷”。所以，“味”既占用时间，要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也在来来回

回过程中不断拓展着由“味者”（物）与“品味者”（人）所共同融合而成的生命空间。如

果说“味”是以咸苦酸辛甘诸味来动人，那么，文学艺术则应当以情意之咸苦酸辛甘诸味亹

亹不倦地感动品味者，传达大道的作品应当使“道”有“滋味”，使“味道（体味）者”有

“味”可“体”，可以在“味”中见道。 

  “味”虽是物体最重要的性质，“气味”虽是作用于人的重要因素，但中国古代思想家

显然并没有把“气味”当作唯一作用于人的因素。“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

穷，味之者不厌矣。”（刘勰：《文心雕龙·隐秀》）“词采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

亹不倦。”（钟嵘：《诗品·晋黄门郎张协》）在人与世界万物的交往中，色音明暗正奇都

可以作用于人的感官而生“味”。不同的感官皆可得“味”，“味”成为各种感官、心灵与

世界万物相互作用的“共同方式”，这才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在现代汉语中，我们仍然

可以看到“情味”、“意味”这样的词汇：真情皆有“味”，有“味”才是真情；“意味”

之“意”包括知、情、意之中的知与意，这样的“意”有“味”才会绵延深长，无穷无尽。

在哲学著作中，人们又把物与人这种持续交互作用的方式称作“感”，确切地说，“感”是

以“味”为原型的一种存在者之间的交往方式。 

  就功能看，“眼”是“看”，即看对象“是什么”。但侧重于“事物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时，眼睛就不仅在看对象是什么，不仅在摄取对象的信息，而且还在接受这个存在者，在对

等地交流，把自己给予对方，在等待另一个存在者的反馈……“看”不再是同时性地展开，

它象“（玩）味”一样物我来来回回、相互作用而持续绵延，占用时间。这样的眼睛一边在

看，一边“传神”。在中国哲学中眼睛亦能感，且善感。 

  “夫耳目，心之枢机也。”（《国语·周语下》） 

  “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



 

 

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离娄上》） 

  眸子（眼睛）是整个人的集中、典型的体现，它所呈现、给予的（瞭或眊）是整个的人

（的正或不正），它与事物（或他人）交往实际是这个人与他人的交往。这里强调的不是隐

去主体的“看”，而恰恰凸显了目光的主体性质。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乎妙处；传神写照，

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 

  “王尚书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

于眼耳，关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世说新语·贤媛》） 

  “传神写照”，是把神传出去，是通过眼睛，神与物交，神与物游。强调眼睛给予、投

入、参与，而不是理解为“镜式”反映。顾恺之对眼睛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眼耳关乎神明，

所以眼睛主要的作用不是“看”，而是“传神写照”，是感。既是“感”，那么，眼睛就不

仅不会与所看拉开距离，单独关注对象之所是；主体也不能成为纯粹观看的主体。眼睛成为

与他者交往、交流、交互作用的载体（不仅是手段式的说法“桥梁”），他者“来”则接应

之、“往”则与之。宗炳将此表述为“应目会心”：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

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宗

炳《画山水序》） 

  对于这些中国的思想家来说，在视觉与世界万物的交往中，最关注的不是看到什么，而

是“感到”了什么。“看”对应事物的形色。但形色作为事实的价值小于它们作为意义的价

值；形色作为现象的价值小于它们作为人的存在根据（师法自然之师）的价值。用眼睛“感”

可以“知远且知迩”、“知往而知返”。“传神写照”、“应目会心”深刻地揭示了万物对

自身的作用性质，而不是人对万物的“模仿”或“反映”。 

  眼耳善感，人的其他部位如何呢？来知德精辟地发挥《易传》说：“周公立爻象曰‘拇’、

曰‘腓’、曰‘股’、曰‘憧憧’、曰‘脢’、曰‘辅颊’、曰‘舌’，一身皆感焉。盖艮

止则感之专，兑悦则应之至。是以四体百骸，从拇而上，自舌而下，无往而非感矣。”
[10]

在古代中国人观念中，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眼耳舌能感，“自舌而下”的各部

位皆是完整的人的身体部位，因此它们皆有感。十指连心，不仅疼痛时指与心皆有感，事实

上，作为统一的人的有机部分的各部位在特定情境下都可算是“此人”，都可证实、代表“此

人”。某人有“感” 的情状是，他的各部位皆有感。窘迫时，手足失措，目光不知朝哪看，

浑身不自在。外物、外部情境（他人的目光亦可以）或许仅仅让他的某一个部位受“感”，

但这个部位不仅在做刺激反应式的反应，而且领会到它的“意味”，在为“此人”骄傲、羞

耻……可以说，这个部位在“感”。 

  当然，身体性的“感”往往会使人陷于生理欲望，甚至陷于私欲之中而使整个的人成为

“小人”（《孟子》：“从其小体为小人”）。中国许多哲人为此开出了解决身体性之“感”

的药方。“从其大体为大人”（《孟子》），“性其情”（王弼），张载则直接把“性”确

立为“感”之“体”： 

  “圣人则不专以闻见为心，故能不专以闻见为用……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

臾之不感……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
[11]

 

  以形上的“性”作为“感”的根据从而把“感”的意义扩展到一般存在论，不仅人可

感，宇宙万物皆可感。万物存在的展开过程“皆无须臾之不感”，一个存在者与另一个存在

者交感、交互作用而彼此相互给予、接受，相互交融而相通，由相通而形成“宇宙”。这样

的扩展使“感”在中国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得以确立，它不仅贯穿于伦理学，而且贯穿于一

般的存在论。有些人称中国文化为“耻感文化”，有些人称中国文化为“乐感文化”
[12]

，他

们都注意到中国文化重感特征，但无疑皆有偏蔽，称之为“感文化”
[13]

似乎更为妥当。 



 

 

  “感”为中国传统的观念、范畴的塑造提供了经验基础。意义相对于人的目的，人也以

自己的目的参与、应对。如何参与、应对，这显然属于实践问题。强调“感”必然导致实践

优先观念。中国传统哲学着意“人的目的性维度（‘意味’）”，着意“对于人”维度，“对

于人”即是他们所强调的“返”——返于人。传统思维“知往而知返”，知远而知迩，“大

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老子》二十五章）。“知返”就是不追求“纯客观”，不追求

脱离人的存在的对象自身。“大”、“逝”、“远”表述的是“无限”，“返”则是有限，

能“返”才能成“大”、“逝”、“远”，无限与有限是统一的。所以，“感”赋予了我们

有限与无限一体的观念。相反相成是《老子》的说法，重“感”的儒家同样持有这样的观念。

“死生，昼夜也。‘梏之反复，则夜气不足以存’，故君子曰终，终则有始，天行也。小人

曰死。”
[14]

散而复聚，聚而复散；昼而复夜，夜而复昼；幽而复明，明而复幽……在“感”

的基础上产生的观念、范畴都不是“往而不反”的、直线式观念范畴，而是一些“往而反”

的观念、范畴。 

   “感”的经验展开占有一定时间，所感物可能瞬间与感者相接，但两者之交互作用却是

逐渐进行的，需要绵延若干时间，经历若干连续过程。由感所把握的对象在时间中充满变化。

但经历过程并不意味着不实在，或者说，过程即实在；变化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不变的、永恒

的存在，恰恰相反，不变的、永恒的存在就存在于变化之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感”之参与、介入、与所感交互作用使人们不会对“形式”进行持久的焦点注视，人

们关注的是对自己“作用者”，“有意味者”。“作用者”作用于人的既有形式，也有质料，

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的说法就是形式与质料的统一，在其中“形式”并没有优先于质料，相

反，在多数情况下，质料倒可以说更重要，更接近“本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次之，宁俭，吾凄。）注重质料与形式统一的存在，就必然关注显现

者、显现部分（明）与未显现者、未显现部分（幽明统一）。介入、关注动态的“作用”，

理所当然地重视“行”，“道，行之而成”；“一阴一阳之谓道”。“象，像此者也”，象

范畴表述的就是存在展开的过程。 

  “感”提供了经验基础，心灵才会产生“象”这样的范畴与“感思”这样的思维方式。

套用汉斯·乔纳斯的话，我们可以说：“感所及之处，心灵必能到达”
[15]

。  

三、“感”而生“象” 

  与重感相应，在概念层次上传达“所感”的方式则是：感化为“象”。以“感”为基础

的范畴我称之为“象”，其词其义取自《易传·系辞上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前面我们说到，“感”既接

受又馈赠，“感者”参与、融入对方，把对方当作当作伙伴，当作存在着的存在者，而不是

象个旁观者单纯地反映对方。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同胞”、“与”就是对这个

伙伴的最亲切、最形象的称谓。善感者会通达宇宙万物，会参与到宇宙万物的存在（生化）

中去，会“与天地参”而“赞天地之化育”。 

  所感即“意”或“意味”，“意味”不仅要反映事物，呈现出事物本身的存在特征（是

如何存在的，而不大关注存在者的特征），而且要把人的目的（规范、情感、欲望、价值目

标）表现在事物的存在特征中。“感”关注的是事物“对于人的意味着”方面，但是由“感”

所得出的范畴（判断）不必就是价值范畴（判断）。一方面，它是自然事物的特征，另一方

面也是人存在应当遵循的时位特征。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推天道以明人事”正是这

种思维的特征。即使关注“人”的儒家，他们所尊崇的范畴，如仁、义、孝、礼等，也不是

纯粹的主观情感的表达（如“呸！”）。在古人心目中，它们首先是天之德，然后才是人之

德。一方面，这些德出于天性（四端），另一方面，人天相通，人成此德才合于天，才具有

最大的普遍性于崇高性。所以，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
[16]

。 



 

 

  对于这个“有意味的什么”，可注意的是以下几点：首先，“感”所把握的仍是对象的

“什么”，它强调对象对于人的目的性维度（“意味”），但其自身不是人的纯粹“意味”，

不是纯粹的目的或价值，不是纯粹的主观表现。意味强调的是物体对身体（或身体各部分）

施加作用作用的方面。比如，“水”这一自然物。当它为“感”之所对，所感的就是水“如

何存在”，水有什么样的品格、习性，水在其存在展开时如何与其他事物“共在”，等等。

水之“性”即水之“德”，比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缨”

（《孟子·离娄上》）“智者乐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比如，“上

善若水”（《老子》8 章），“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老子》78 章）；《管子·水地》：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水者，地之血气，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

流至平而止，义也。仁皆赴高己独赴下，而水以为都居，准也者，五量之宗也。是以水者万

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不是关注水为什么“就下”，而是关注它“柔弱”；不是关

注它的浮力、密度，而是关注水能载物，亦能覆物；不是关注水自身属性，而是关注，水能

润物、洗涤以及其他“对于他物及人的作用”；不是关注水自身如何，而是关注水在与天、

地、雷、风、火、土、山、泽等他物相遇时会怎么样，关注水处在不同时位会怎么样，等等。

这样存在着的物，流动，占有时间，有对立与冲突，所以静态的、形式性的范畴根本不能容

纳“所感”。（《易传》的“象”是这样的范畴，《老子》的“正言若反”、《庄子》的“卮

言”、“重言”、“寓言”是这样表述方式。孔孟等人虽在使用这样的范畴与表述方式，但

并没有直接把这当作问题来讨论。） 

  相应于此，传达所感的范畴必须是这种能体现事物存在特征的东西。《易传》的“象”

就是这样的范畴，就是这样能够把握、传达“意味”的方式。“象”都是由两种对立的要素

——阳爻与阴爻——构成，所以，在每个象之中，以及象与象之间都充满了差异、对立与转

换、运动变化。因此，这些“象”可以表述具体的存在，也可以表达随具体存在不断变化的

感与意。建立在“感”之上的范畴不同于建立在“看”之上的范畴（即“相”），其中最不

同的一点是“相”通过“抽象”而成，强调在范畴中抽离出时间、空间及人的存在要素；而

以“感”为基础的范畴是通过“立象”、“取象”而成，它自觉赋予范畴以时间、空间特征

及人的存在要素的介入。关于“如何立象”即“感”如何生“象”，参见拙文《抽象与立象》。 

  “象”是一个类范畴。“象即类也。……变谓阳变为阴，化谓阴变为阳，变则旁通矣。

化则类聚矣。类聚以成象矣。群分以成形矣。见犹显也。显犹代也。谓变化而更代似续之

也。”
[17]

“类聚以成象”。反过来说，类不聚的话，一只是一，这这那那只是这这那那。对

这这那那可以有印象、影象而不能成为范畴“象”。亚里士多德说“形式所表示的是这类，

而不是这个。”
[18]

我们也同样可以说类聚以成象之“象”表示的是“这类”，而不是“这

个”。 

  象不是形似，是神似；神似不是仅仅与它相象，而是神（特质、生命）的嗣续。“《彖》

之言遁也，《象》之言似也。似者，嗣也。遁者，退也。此退而彼进，即嗣续不已之义。”
[19]

 

“象”是类，也是“种”。今天我们说“种类”这个词，在古代“类”即“种”，“种”即

“类”。这些类概念（“象”）就如种子一样，它包含着“如何存在”的生命可能性（潜能）。

“法象”就如播种，使这样的生命得以延伸、延续，引用“象”就如子嗣延续父辈的生命存

在。所以，立象不是“模仿”，也不是“反映”，而是取其“法”，是“法象”，是如所立

之象一样生化，是接着此象生化，是把自身存在与万物存在相互融通，以融入一阴一阳变化

不已的大道。所以，立象不是抽身而退，不是拉开距离静观，而是融入，参与。立象也不同

于西方美学中的“移情”，“移情”主要是心理（精神）的介入，是人为对象“立法（情）”；

立象则强调人这个存在者整体去融入、去存在，法象是象（道）为我“立法（包括立情）”。 

  象不是既成，而是更代似续不已。“象，能变化者也。形器，不能变化者也。形器以成



 

 

既济言，象以变通言。……《彖传》不言器而言象，则谓屯方变通，以取新之义言也。”
[20]

能变化，故“象”不是确定、固定的东西，不是已然、已成的东西。变化有共时性变化，有

历时性变化。共时性变化是历时性变化的前提，不承认共时性变化必然否定历时性变化。而

承认共时性变化的前提就是承认事物或者概念内部对立性质的存在。所以，尽管我们从亚里

士多德那里也能读到“变化”这样的字眼，但我们却找不到能变化的“范畴”。“实体的最

突出的标志似乎是：在保持数量上的同一性的同时，实体却能够容许有相反的性质。”
[21]

从这个规定中似乎能够得出结论说，实体，以及把握实体的范畴（包括言语和意见）之中具

有变化。但亚里士多德这里对实体包含变化的看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象）的变易特征

情形迥异。实体的变化是“有先有后”的变化，即相反的性质只存在于不同时间的同一实体

之中：“实体乃是由于本身变化才容许有相反的性质。正是由于本身变化，先前是热的东西

现在变冷的，因为这个东西已进入了一种不同的状态。同样，通过一种变化的过程，先前是

白的东西现在变成黑的，先前是坏的现在变成好的，同样地在所有其他的场合也都是由于变

化，实体才能够容许有相反的性质。反之，话和意见本身却在各方面都维持不变，只是由于

实际情况事实上改变了，才使得它们具有相反的性质。”
[22]

 “有先有后的变化”是“已变

化”，是现实了的变化，是“明显的变化”。实际上，在任一时间点，实体是不能“同时”

容许有相反的性质的。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进一步揭示：第一，话与意见与实体是对应的，

它们本身是不变的；第二，实体就其词性来说是一个名词，而名词是一个没有时间的符号。

“所谓一个名词，我们的意思是指一个由于习惯而有其意义的声音，它是没有时间性的。”
[23]

名词中时间的抽离并不意味古希腊人不重视时间，实际上，它只是把时间抽离出来而给予了

动词：“一个词在其本身意义之外尚带着时间的概念者，称为动词。”“动词标志现在的时

间，而动词的时式标志那些除开现在以外的时间。”
[24]

动词带有时间，但它与名词是有质的

差别的
[25]

。名词与动词的区分过程把时间明确地划给了动词，这就使存在者失去了时间维度，

失去了变化特征。这使得象“‘时间’不占时间”，“‘动’不动”这样的说法在西方哲学

中成为常识。中国哲学中的“象”范畴由感而得，而感皆是二端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

“象”由变易、交易而成就不易
[26]

。“显，其聚也；隐，其散也。隐且显，幽明所以存乎象；

聚且散，推荡所以妙乎神。”
[27]

二端相磨相荡、变化不定，所成之象亦含有阴阳、显隐、幽

明维度。“象”中的阴、隐、幽的维度使象难以测度而成就其“妙”与“神”，这也使“象”

区别于以“清楚明白”的“明性”为特征的“相”（即“理念”，从陈康译名）范畴。 

  如果以《易传》的“形上”、“形下”标准看，能变化的“象”无疑应属于“道”，起

码，它应与“道”一起属于“形而上者”。《老子》以“大象”来称谓“道”（“执大象，

天下往。”“大象无形”）也把“象”是“道”的最好的表达工具或载体。当人们不再关注

“存在着的”事物，不再追求变动不居而难以确定的“道”的时候，人们似乎也有理由抛掉

“象”。中国哲学史的演进也正表明了这一点。朱熹等人以“象数”与“巫术”难以区分为

理由而抛弃“象”，更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以“理”（条理、定理）较之“道”与“象”更加

确定、变化更少，朱熹、王阳明频频使用“定理”范畴正表明他们对世界确定性的欲望。（当

然，对确定性的追求需要工具的支持，首先需要身体性的经验基础，需要客观性经验

——“看”的训练。）在变化不定的“现象”中找出确定的、不变的“条理”与“定理”是

思维走向严密化、精确化的必然要求，但如何在精确、严密的“不变、确定的思维”之中保

持“变易、交易的、存在着的世界的”思想却是我们必须面临与承担的使命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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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aning, taste and feeling are valued in Chinese philosophy, accordingly , it comes forth such 

ideas as the unity of material and form, the unity of  the finite and the infinite ,and practice priority. It 

comes forth pecial categories (xiang) which include time, change and antagonism. accordingly , it is our 

mission how we express changing world in the form of mathematical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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